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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艾叶文化艺术品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浙江艾叶文化艺术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8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将子公司温州超安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超安”）3%股权，以

1780万元价格转让给黄闽平，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温州超安股

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其

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

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

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根据《非上市公

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计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

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

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除前款

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

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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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6,091.26 万元，归

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805.94 万元。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持有温

州超安 3%的账面价值为 1,764.16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28.96%、占公司 2023年末经审计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218.90%。 

综上，本次交易事项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标准的规定，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8月 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议案，表决情况为：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本次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黄闽平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泗陈公路 2268弄 300号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温州超安包装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浙江省温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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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温州超安成立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廖小芬持股 97%、浙江艾叶文化艺

术品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3%，法定代表人为廖小芬，注册资本为 6,666.66 万元，

实缴资本 100万元，经营范围：纸和纸板容器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箱

包制造；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金属制日用品制造；日用品销售；木制容

器制造；木制容器销售；办公用品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包装

容器及材料销售；日用杂品制造；日用杂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收购转让的情

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由双方协商确定，未经审计评估。 

（二）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按照温州超安的账面价值和注册资本实缴情况为参

考依据。温州超安实收资本 100 万元、资本公积 1664.16 万元全部由公司出

资，廖小芬未实际出资，根据上述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

1780万元。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公平、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侵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拟将子公司温州超安 3%股权，以 1780万元价格转让给黄闽平，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温州超安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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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整体发展规划需要，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

响。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公司流动资金有补充作用，有利于公司健康发展，不会对公司

经营和财务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浙江艾叶文化艺术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浙江艾叶文化艺术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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